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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续措施

各类组织好确认其活动是否在GDPR的地域适用范围内。鉴于“业务机构”和“提供商品或服务”标准
的解释较为宽泛，所以更应如此。贯彻落实GDPR需要大量的时间、规划和资源。

【广东昊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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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——处理个人数据的正当理由

根据荷兰《个人数据保护法》（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，“DPA”），“同意”是处理个人数据的六
项法律依据之一。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处理个人数据是不被允许的。欧盟《一般数据保护条例》（
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，“GDPR”）也规定，“同意”是数据处理的法律基础。GDPR的多个
部分都提到了同意机制。基于此，本文主要对DPA和GDPR在以下方面的差异进行阐述：（1）同意机制
的法律框架和（2）有效同意的构成要件。

同意的法律框架

DPA下“同意”的概念完全依照欧盟第95/46/EC号指令中的定义，即“数据主体的同意是指：数据主体
依照其意愿自由作出的特定的、知情的指示。通过该等指示，数据主体表明其同意处理与其相关的个人
数据。”



法律框架由多个可广泛解释的条款构成，这使其产生了法律不确定性。因此，一个由欧洲隐私监管机构
组成的独立咨询顾问机构——第29条工作组，在2011年7月对“同意”概念作出了全面分析。工作组的意
见解释了同意机制相关法律框架的几个关键要素。这些要素是，并且一直是欧盟数据保护机构解释“同
意”概念的重要指南。简而言之：

同意必须是自由作出的。这意味着数据主体在作出同意时，其选择是真实的，例如，不存在受到胁迫或
者欺诈的风险。如果数据主体会受到数据控制者的影响（例如，数据控制者是数据主体的雇主，或者是
一个公共），则考虑到此类关系的性质，同意并不当然被认为是自由作出的。

同意必须是特定的。无明确目的的概括式的同意是无效的。同意应当清晰准确地指明数据处理的范围和
结果。特定的同意条款需要与一般条款相区分。

同意必须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。根据DPA第33、34条，数据控制者必须向数据主体提供一定的关于
数据处理的低限度的信息。被提供的信息应足以保证数据主体能够作出充分知情的选择。至于信息的质
量，信息提供必须使用数据主体能够理解的语言。复杂的法律术语是不合适的。

而且，被提供的信息必须是清楚且足够显著的，以使数据主体不能轻易忽略。另外，信息必须是直接提
供给数据主体的，仅指示可供访问的信息的地址（例如，网络上的“某处”）是不够的。

同意还须结合DPA中提到的进一步要求。基于同意的数据处理，要求该同意是明确的。数据主体明确作
出的指示，不能对其意愿留有不明确的空间。如果存在合理怀疑，则认为不明确。

根据第29条工作组的意见，不明确的同意不适用于基于不作为或者沉默取得同意的方式（例如，不适用
于预先勾选的选择框）。

在处理特殊类别的数据（例如，健康数据）时，同意必须是明示的。需要数据主体给予积极回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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